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24號

抗  告  人  何德仁  

            何連雪  

共同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何珊珊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2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關於假扣押聲請

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旨在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

使抗告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此項關於假扣押之規

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查相對人聲請

本件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准許後，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已於民事抗告狀、抗告理由一狀陳述其意見(見本院卷第11-

17、169-174頁)，相對人亦提出民事答辯狀表示意見(見本

院卷第43-52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伊與抗告人何德仁、何連雪

（下分稱姓名，合稱抗告人）原為第三人景實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景實公司)之股東，並分別擔任監察人、董事及董

事長，嗣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6日、12月12

日，各與伊簽訂股權讓渡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

其等景實公司持股1,267,996股、1,050,818股共計2,318,81

4股（下分稱持股股數，合稱系爭股份）予伊，經伊依約於1

13年1月10日將購股款匯入抗告人之帳戶後，抗告人並於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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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將系爭股份移轉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完畢。惟其後抗告

人遭第三人何俊強勸說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

人，經伊表示拒絕後，抗告人竟利用其等持有利用景實公司

於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

台」（下稱系爭平台）帳號密碼之便，將系爭股份又全數移

轉回抗告人名下，以系爭股份1股新台幣（下同）10元計

算，造成伊受有系爭股份損害2,318萬8,140元，為恐抗告人

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予第三人，而有日後不能或甚

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禁止

登記抗告人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及

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稱系爭禁止處分行為）。原法院裁定

准予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為抗告人提供擔保後，於本案訴

訟判決確定、和解前，抗告人就登記其等名下之系爭股份不

得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未繫

屬本院部分，不予贅敘）。

三、抗告意旨略以：景實公司為伊等夫妻所創設營運，僅係將部

分股份登記予伊等子女即相對人與第三人何俊寬、何俊強各

142萬7,062股，歷年均無變動。系爭股權讓渡書係相對人利

用伊等年事已高，夾帶於景實公司予伊等簽署相關文件內，

引導伊等無意識簽名其上，伊等並無出售系爭股份予相對人

之意，其後相對人擅自於113年1月10日，將系爭股權讓渡書

所載股款匯入伊等久未使用帳戶後，於翌日（11日）未經何

連雪同意，擅自取用何連雪健保卡，指示長期配合景實公司

之第三人蕭勝賢會計師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嗣於同年3

月11日伊等與蕭勝賢聯繫辦理相關事宜，才被告知上情，其

後伊等於同年3月12日即將相對人上開匯入伊等帳戶之股款

匯還相對人，並將系爭股東名簿系爭股份登記變更回復伊等

名下，係將相對人不實申報回復合法狀態，且伊等未將股票

交付相對人，亦未背書轉讓予相對人，不生移轉系爭股份效

力。又伊等其後並無就系爭股份有何脫產、隱藏或為不利益

處分，系爭平台係行政申報作業，與股份是否轉讓及生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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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況伊等目前均非景實公司董事長，亦無持有系爭平台

帳號密碼，無可能將系爭股份轉予第三人，是以相對人所提

證據，至多僅能釋明其有假處分之請求，惟並未釋明其請求

系爭股份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之情形之假處分原因，縱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能補釋

明之欠缺，原裁定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自有違

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假

處分聲請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

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

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同法第533條

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假處分之請

求，係指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以外之發生緣由；所指

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

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

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

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

照)。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

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

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

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

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85號

裁定參照)。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

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

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者而設。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

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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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69

年台抗字第72號、100年度台抗字第681號裁定參照)。是債

權人起訴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

分裁定所能審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66號裁定參

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伊與何連雪、何德仁為景實公司股東，分別擔任

該公司監察人、董事長及董事職務，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

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與伊簽訂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

等所持之景實公司股份1,267,996股、1,050,818股予伊，伊

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應付購股款12,923,400元、10,710,0

00元匯入何連雪所有彰化商業銀行（下稱彰銀）雙和分行帳

號00000000000000帳戶、何德仁所有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

0000000000帳戶，抗告人並依約將其等系爭股份辦理股東名

簿變更登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3月12日反悔，向伊表示

不願出售系爭股份，將上開款項匯還予伊，要求伊返還系爭

股份，遭伊拒絕後，抗告人即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登記

登載於伊名下之系爭股份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致伊受有

系爭股份權利之損害，嗣抗告人另召開景實公司113年股東

會，並以上開不實登記之股份，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

之決議，侵害伊股東權益，經伊對抗告人及景實公司等人提

起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案號：原法院113年度訴

字第1874號，下稱系爭事件）等語，有相對人提出景實公司

111年10月1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股權讓渡書、113年1

月10日永豐銀行匯款單、113年1月11日景實公司申報股東名

簿變更登記、何德仁與相對人LINE對話紀錄、何德仁與相對

人及何俊強、何俊寬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相對人於113年3

月19日寄發抗告人之存證信函、景實公司最新董監事登記資

料、112年11月間何德仁與相對人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景

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系爭事件起訴狀可參

（見原審卷第21-27、28、30、31、33-35、37-39、43、4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49、55頁；本院卷第55-64、65-67、69-71、73-158頁），

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至抗告

人辯稱其等係遭相對人不當引導而簽署系爭股權讓渡書，其

等無讓與系爭股份之真意，或以系爭股權讓渡書真偽不明，

亦不知相對人將購股款匯予其等，兩造無系爭股份買賣關

係，其等業已匯還上開款項，並自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申請

更正將系爭股份登記回復其等名下云云，此係對相對人是否

合法取得系爭股份權利及得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股份之權利

之抗辯，尚待本案訴訟解決，依前揭規定，非本件假處分程

序所應審酌，附此敘明。

　㈡關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

將股東名簿上登記其名下之系爭股份擅自變更登記至抗告人

名下，又持以變更後之持股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

議等情，業據其提出上揭股東名簿、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

股東會議記錄及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見原審卷第33-35、5

5頁，本院卷第69-71頁），足認相對人就本件有因請求標的

之現況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處

分原因，非毫無釋明。參以抗告人表示，抗告人係於113年3

月11日，擬對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財產傳承預作規劃安排，

向蕭勝賢會計師請益，得知系爭股份於113年1月11日以買賣

原因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相對人名下一節，其等乃於11

3年3月14日將上開景實公司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再自行辦理變

更移轉回抗告人名下等情，有抗告人提出之抗告狀及113年3

月14日股東名簿可參（見本院卷第13-14、21頁），另依相

對人提出同年3月12日其與何德仁、何俊強及何俊寬等人之

對談錄音譯文，觀諸其中對談内容期間何德仁表示「（何德

仁）：阿現在我……我現在如果說她按照我賣的再還回去不

行嗎？……是要我現在要更多錢跟你買？還是怎樣？（何珊

珊）：買多少什麼買法？我會考慮……可是我要知道誰買、

什麼價位、什麼買法？然後未來怎麼做？」（見本院卷第5

7、58頁），可知抗告人於113年3月12日向相對人要求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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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售系爭股份，應係就系爭股份另有規劃安排之想法，故

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其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

經伊表示拒絕後，即擅自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回抗

告人名下，則抗告人恐再將系爭股份移轉或處分予第三人，

而發生變更現狀情事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等

情，已有所舉證，倘若抗告人將系爭股份為讓與、移轉、設

定負擔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系爭股份現況確將發生現狀變

更情事，將致相對人所為本案請求日後確有不能或甚難執行

之虞，堪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原因亦已有相當釋明，抗告

人抗辯其等並未有脫產、隱藏系爭股份或為相關處分等行

為，相對人未釋明本件有假處分原因云云，自非可採；至抗

告人另以景實公司現已改選董監事，董事長為何俊強，其等

均非現任負責人，無從使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第三

人，抗辯本件並無假處分原因云云，惟查，抗告人自陳系爭

股份之實體股票在抗告人持有中（見本院卷第14頁），故縱

令抗告人現無使用系爭平台之權限，仍得持系爭實體股票將

系爭股份權利之現狀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是以

抗告意旨執以上情，抗辯相對人未釋明本件假處分原因，請

求廢棄原裁定，亦非可採。

　㈢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既已為相當之釋明，縱其釋明

尚有不足，惟其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已符合

假處分之要件，故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股份供擔保後為系爭禁

止處分行為，應予准許。又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

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

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

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

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定

先例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

其於假處分期間，未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利益，而

得以不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取得對價而生之法定利

息損失為衡量依據。查本件假處分係使抗告人等禁止處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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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公司股份共2,318,814股，則法院酌定本件假處分擔保金

額時，自應斟酌抗告人因此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

原裁定審酌景實公司現發行6,600,000股，每股金額為10

元，據以計算系爭股份價額共2,318萬8,140元，以及本案訴

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考司法院先前公佈之各級法院

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審酌兩造間本案訴訟第一審、第二

審、第三審審判期間約為1年4個月、2年、1年，預計本案訴

訟期間為4年4月，據以估算抗告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因不

能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所受損害額為502萬4,097元【計算

式：23188140元×5%×（4+4/12）＝5024097，小數點以下四

捨五入】，故酌定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供擔保後，抗告人

就系爭股份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經核

應屬有據適當。

六、綜上，相對人聲請就抗告人所持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行

為之假處分，其就假處分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已有所

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於原法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

補釋明之不足，原裁定據此酌定上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

供擔保而為本件假處分，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相對人於原法院

另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禁止何德仁、何連雪

行使景實公司之董事、董事長權之定暫時狀態處分部分（即

相對人於原法院請求聲明第二項部分），原法院並未為准駁

之裁定，係屬原法院漏未裁定之問題，本院不得加以審究，

此部分相對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3條規定，聲

請原法院為補充裁定，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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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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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24號
抗  告  人  何德仁  
            何連雪  
共同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何珊珊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旨在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抗告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此項關於假扣押之規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查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准許後，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已於民事抗告狀、抗告理由一狀陳述其意見(見本院卷第11-17、169-174頁)，相對人亦提出民事答辯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43-52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伊與抗告人何德仁、何連雪（下分稱姓名，合稱抗告人）原為第三人景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實公司)之股東，並分別擔任監察人、董事及董事長，嗣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各與伊簽訂股權讓渡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等景實公司持股1,267,996股、1,050,818股共計2,318,814股（下分稱持股股數，合稱系爭股份）予伊，經伊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購股款匯入抗告人之帳戶後，抗告人並於翌日將系爭股份移轉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完畢。惟其後抗告人遭第三人何俊強勸說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經伊表示拒絕後，抗告人竟利用其等持有利用景實公司於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帳號密碼之便，將系爭股份又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以系爭股份1股新台幣（下同）10元計算，造成伊受有系爭股份損害2,318萬8,140元，為恐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予第三人，而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禁止登記抗告人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稱系爭禁止處分行為）。原法院裁定准予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為抗告人提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抗告人就登記其等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敘）。
三、抗告意旨略以：景實公司為伊等夫妻所創設營運，僅係將部分股份登記予伊等子女即相對人與第三人何俊寬、何俊強各142萬7,062股，歷年均無變動。系爭股權讓渡書係相對人利用伊等年事已高，夾帶於景實公司予伊等簽署相關文件內，引導伊等無意識簽名其上，伊等並無出售系爭股份予相對人之意，其後相對人擅自於113年1月10日，將系爭股權讓渡書所載股款匯入伊等久未使用帳戶後，於翌日（11日）未經何連雪同意，擅自取用何連雪健保卡，指示長期配合景實公司之第三人蕭勝賢會計師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嗣於同年3月11日伊等與蕭勝賢聯繫辦理相關事宜，才被告知上情，其後伊等於同年3月12日即將相對人上開匯入伊等帳戶之股款匯還相對人，並將系爭股東名簿系爭股份登記變更回復伊等名下，係將相對人不實申報回復合法狀態，且伊等未將股票交付相對人，亦未背書轉讓予相對人，不生移轉系爭股份效力。又伊等其後並無就系爭股份有何脫產、隱藏或為不利益處分，系爭平台係行政申報作業，與股份是否轉讓及生效不相干，況伊等目前均非景實公司董事長，亦無持有系爭平台帳號密碼，無可能將系爭股份轉予第三人，是以相對人所提證據，至多僅能釋明其有假處分之請求，惟並未釋明其請求系爭股份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之假處分原因，縱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能補釋明之欠缺，原裁定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自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同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假處分之請求，係指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以外之發生緣由；所指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照)。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85號裁定參照)。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72號、100年度台抗字第681號裁定參照)。是債權人起訴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能審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66號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伊與何連雪、何德仁為景實公司股東，分別擔任該公司監察人、董事長及董事職務，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與伊簽訂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等所持之景實公司股份1,267,996股、1,050,818股予伊，伊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應付購股款12,923,400元、10,710,000元匯入何連雪所有彰化商業銀行（下稱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何德仁所有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抗告人並依約將其等系爭股份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3月12日反悔，向伊表示不願出售系爭股份，將上開款項匯還予伊，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遭伊拒絕後，抗告人即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登記登載於伊名下之系爭股份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致伊受有系爭股份權利之損害，嗣抗告人另召開景實公司113年股東會，並以上開不實登記之股份，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議，侵害伊股東權益，經伊對抗告人及景實公司等人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案號：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74號，下稱系爭事件）等語，有相對人提出景實公司111年10月1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股權讓渡書、113年1月10日永豐銀行匯款單、113年1月11日景實公司申報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何德仁與相對人LINE對話紀錄、何德仁與相對人及何俊強、何俊寬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相對人於113年3月19日寄發抗告人之存證信函、景實公司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112年11月間何德仁與相對人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系爭事件起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21-27、28、30、31、33-35、37-39、43、45-49、55頁；本院卷第55-64、65-67、69-71、73-158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至抗告人辯稱其等係遭相對人不當引導而簽署系爭股權讓渡書，其等無讓與系爭股份之真意，或以系爭股權讓渡書真偽不明，亦不知相對人將購股款匯予其等，兩造無系爭股份買賣關係，其等業已匯還上開款項，並自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申請更正將系爭股份登記回復其等名下云云，此係對相對人是否合法取得系爭股份權利及得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股份之權利之抗辯，尚待本案訴訟解決，依前揭規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應審酌，附此敘明。
　㈡關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上登記其名下之系爭股份擅自變更登記至抗告人名下，又持以變更後之持股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議等情，業據其提出上揭股東名簿、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見原審卷第33-35、55頁，本院卷第69-71頁），足認相對人就本件有因請求標的之現況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處分原因，非毫無釋明。參以抗告人表示，抗告人係於113年3月11日，擬對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財產傳承預作規劃安排，向蕭勝賢會計師請益，得知系爭股份於113年1月11日以買賣原因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相對人名下一節，其等乃於113年3月14日將上開景實公司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再自行辦理變更移轉回抗告人名下等情，有抗告人提出之抗告狀及113年3月14日股東名簿可參（見本院卷第13-14、21頁），另依相對人提出同年3月12日其與何德仁、何俊強及何俊寬等人之對談錄音譯文，觀諸其中對談内容期間何德仁表示「（何德仁）：阿現在我……我現在如果說她按照我賣的再還回去不行嗎？……是要我現在要更多錢跟你買？還是怎樣？（何珊珊）：買多少什麼買法？我會考慮……可是我要知道誰買、什麼價位、什麼買法？然後未來怎麼做？」（見本院卷第57、58頁），可知抗告人於113年3月12日向相對人要求購回其出售系爭股份，應係就系爭股份另有規劃安排之想法，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其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經伊表示拒絕後，即擅自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回抗告人名下，則抗告人恐再將系爭股份移轉或處分予第三人，而發生變更現狀情事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等情，已有所舉證，倘若抗告人將系爭股份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系爭股份現況確將發生現狀變更情事，將致相對人所為本案請求日後確有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原因亦已有相當釋明，抗告人抗辯其等並未有脫產、隱藏系爭股份或為相關處分等行為，相對人未釋明本件有假處分原因云云，自非可採；至抗告人另以景實公司現已改選董監事，董事長為何俊強，其等均非現任負責人，無從使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第三人，抗辯本件並無假處分原因云云，惟查，抗告人自陳系爭股份之實體股票在抗告人持有中（見本院卷第14頁），故縱令抗告人現無使用系爭平台之權限，仍得持系爭實體股票將系爭股份權利之現狀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是以抗告意旨執以上情，抗辯相對人未釋明本件假處分原因，請求廢棄原裁定，亦非可採。
　㈢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既已為相當之釋明，縱其釋明尚有不足，惟其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已符合假處分之要件，故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股份供擔保後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應予准許。又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定先例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其於假處分期間，未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利益，而得以不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取得對價而生之法定利息損失為衡量依據。查本件假處分係使抗告人等禁止處分景實公司股份共2,318,814股，則法院酌定本件假處分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抗告人因此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原裁定審酌景實公司現發行6,600,000股，每股金額為10元，據以計算系爭股份價額共2,318萬8,140元，以及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考司法院先前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審酌兩造間本案訴訟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審判期間約為1年4個月、2年、1年，預計本案訴訟期間為4年4月，據以估算抗告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所受損害額為502萬4,097元【計算式：23188140元×5%×（4+4/12）＝502409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故酌定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供擔保後，抗告人就系爭股份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經核應屬有據適當。
六、綜上，相對人聲請就抗告人所持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之假處分，其就假處分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已有所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於原法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裁定據此酌定上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供擔保而為本件假處分，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相對人於原法院另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禁止何德仁、何連雪行使景實公司之董事、董事長權之定暫時狀態處分部分（即相對人於原法院請求聲明第二項部分），原法院並未為准駁之裁定，係屬原法院漏未裁定之問題，本院不得加以審究，此部分相對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3條規定，聲請原法院為補充裁定，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24號
抗  告  人  何德仁  
            何連雪  
共同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何珊珊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4月2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關於假扣押聲請
    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旨在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
    使抗告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此項關於假扣押之規
    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查相對人聲請
    本件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准許後，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已於民事抗告狀、抗告理由一狀陳述其意見(見本院卷第11-
    17、169-174頁)，相對人亦提出民事答辯狀表示意見(見本
    院卷第43-52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伊與抗告人何德仁、何連雪
    （下分稱姓名，合稱抗告人）原為第三人景實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景實公司)之股東，並分別擔任監察人、董事及董
    事長，嗣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6日、12月12
    日，各與伊簽訂股權讓渡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
    其等景實公司持股1,267,996股、1,050,818股共計2,318,81
    4股（下分稱持股股數，合稱系爭股份）予伊，經伊依約於1
    13年1月10日將購股款匯入抗告人之帳戶後，抗告人並於翌
    日將系爭股份移轉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完畢。惟其後抗告
    人遭第三人何俊強勸說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
    人，經伊表示拒絕後，抗告人竟利用其等持有利用景實公司
    於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
    台」（下稱系爭平台）帳號密碼之便，將系爭股份又全數移
    轉回抗告人名下，以系爭股份1股新台幣（下同）10元計算
    ，造成伊受有系爭股份損害2,318萬8,140元，為恐抗告人利
    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予第三人，而有日後不能或甚難
    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禁止登
    記抗告人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及其
    他一切處分行為（下稱系爭禁止處分行為）。原法院裁定准
    予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為抗告人提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
    判決確定、和解前，抗告人就登記其等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
    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未繫屬
    本院部分，不予贅敘）。
三、抗告意旨略以：景實公司為伊等夫妻所創設營運，僅係將部
    分股份登記予伊等子女即相對人與第三人何俊寬、何俊強各
    142萬7,062股，歷年均無變動。系爭股權讓渡書係相對人利
    用伊等年事已高，夾帶於景實公司予伊等簽署相關文件內，
    引導伊等無意識簽名其上，伊等並無出售系爭股份予相對人
    之意，其後相對人擅自於113年1月10日，將系爭股權讓渡書
    所載股款匯入伊等久未使用帳戶後，於翌日（11日）未經何
    連雪同意，擅自取用何連雪健保卡，指示長期配合景實公司
    之第三人蕭勝賢會計師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嗣於同年3
    月11日伊等與蕭勝賢聯繫辦理相關事宜，才被告知上情，其
    後伊等於同年3月12日即將相對人上開匯入伊等帳戶之股款
    匯還相對人，並將系爭股東名簿系爭股份登記變更回復伊等
    名下，係將相對人不實申報回復合法狀態，且伊等未將股票
    交付相對人，亦未背書轉讓予相對人，不生移轉系爭股份效
    力。又伊等其後並無就系爭股份有何脫產、隱藏或為不利益
    處分，系爭平台係行政申報作業，與股份是否轉讓及生效不
    相干，況伊等目前均非景實公司董事長，亦無持有系爭平台
    帳號密碼，無可能將系爭股份轉予第三人，是以相對人所提
    證據，至多僅能釋明其有假處分之請求，惟並未釋明其請求
    系爭股份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之情形之假處分原因，縱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能補釋
    明之欠缺，原裁定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自有違誤
    ，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假處
    分聲請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
    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
    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同法第533條
    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假處分之請求
    ，係指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以外之發生緣由；所指假
    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
    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
    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
    隱匿該財產等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照
    )。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
    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
    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
    ，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
    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85號裁
    定參照)。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
    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
    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
    而設。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
    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
    判決，以資解決，尚非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69年
    台抗字第72號、100年度台抗字第681號裁定參照)。是債權
    人起訴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
    裁定所能審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66號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伊與何連雪、何德仁為景實公司股東，分別擔任
    該公司監察人、董事長及董事職務，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
    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與伊簽訂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
    等所持之景實公司股份1,267,996股、1,050,818股予伊，伊
    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應付購股款12,923,400元、10,710,0
    00元匯入何連雪所有彰化商業銀行（下稱彰銀）雙和分行帳
    號00000000000000帳戶、何德仁所有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
    0000000000帳戶，抗告人並依約將其等系爭股份辦理股東名
    簿變更登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3月12日反悔，向伊表示
    不願出售系爭股份，將上開款項匯還予伊，要求伊返還系爭
    股份，遭伊拒絕後，抗告人即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登記
    登載於伊名下之系爭股份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致伊受有
    系爭股份權利之損害，嗣抗告人另召開景實公司113年股東
    會，並以上開不實登記之股份，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
    之決議，侵害伊股東權益，經伊對抗告人及景實公司等人提
    起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案號：原法院113年度訴
    字第1874號，下稱系爭事件）等語，有相對人提出景實公司
    111年10月1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股權讓渡書、113年1
    月10日永豐銀行匯款單、113年1月11日景實公司申報股東名
    簿變更登記、何德仁與相對人LINE對話紀錄、何德仁與相對
    人及何俊強、何俊寬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相對人於113年3
    月19日寄發抗告人之存證信函、景實公司最新董監事登記資
    料、112年11月間何德仁與相對人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景
    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系爭事件起訴狀可參（
    見原審卷第21-27、28、30、31、33-35、37-39、43、45-49
    、55頁；本院卷第55-64、65-67、69-71、73-158頁），堪
    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至抗告人
    辯稱其等係遭相對人不當引導而簽署系爭股權讓渡書，其等
    無讓與系爭股份之真意，或以系爭股權讓渡書真偽不明，亦
    不知相對人將購股款匯予其等，兩造無系爭股份買賣關係，
    其等業已匯還上開款項，並自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申請更正
    將系爭股份登記回復其等名下云云，此係對相對人是否合法
    取得系爭股份權利及得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股份之權利之抗
    辯，尚待本案訴訟解決，依前揭規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
    應審酌，附此敘明。
　㈡關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
    將股東名簿上登記其名下之系爭股份擅自變更登記至抗告人
    名下，又持以變更後之持股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
    議等情，業據其提出上揭股東名簿、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
    股東會議記錄及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見原審卷第33-35、5
    5頁，本院卷第69-71頁），足認相對人就本件有因請求標的
    之現況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處
    分原因，非毫無釋明。參以抗告人表示，抗告人係於113年3
    月11日，擬對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財產傳承預作規劃安排，
    向蕭勝賢會計師請益，得知系爭股份於113年1月11日以買賣
    原因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相對人名下一節，其等乃於11
    3年3月14日將上開景實公司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再自行辦理變
    更移轉回抗告人名下等情，有抗告人提出之抗告狀及113年3
    月14日股東名簿可參（見本院卷第13-14、21頁），另依相
    對人提出同年3月12日其與何德仁、何俊強及何俊寬等人之
    對談錄音譯文，觀諸其中對談内容期間何德仁表示「（何德
    仁）：阿現在我……我現在如果說她按照我賣的再還回去不行
    嗎？……是要我現在要更多錢跟你買？還是怎樣？（何珊珊）
    ：買多少什麼買法？我會考慮……可是我要知道誰買、什麼價
    位、什麼買法？然後未來怎麼做？」（見本院卷第57、58頁
    ），可知抗告人於113年3月12日向相對人要求購回其出售系
    爭股份，應係就系爭股份另有規劃安排之想法，故相對人主
    張抗告人其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經伊表示
    拒絕後，即擅自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回抗告人名下
    ，則抗告人恐再將系爭股份移轉或處分予第三人，而發生變
    更現狀情事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等情，已有所
    舉證，倘若抗告人將系爭股份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或其
    他一切處分行為，系爭股份現況確將發生現狀變更情事，將
    致相對人所為本案請求日後確有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
    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原因亦已有相當釋明，抗告人抗辯其等
    並未有脫產、隱藏系爭股份或為相關處分等行為，相對人未
    釋明本件有假處分原因云云，自非可採；至抗告人另以景實
    公司現已改選董監事，董事長為何俊強，其等均非現任負責
    人，無從使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第三人，抗辯本件並
    無假處分原因云云，惟查，抗告人自陳系爭股份之實體股票
    在抗告人持有中（見本院卷第14頁），故縱令抗告人現無使
    用系爭平台之權限，仍得持系爭實體股票將系爭股份權利之
    現狀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是以抗告意旨執以上
    情，抗辯相對人未釋明本件假處分原因，請求廢棄原裁定，
    亦非可採。
　㈢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既已為相當之釋明，縱其釋明
    尚有不足，惟其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已符合
    假處分之要件，故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股份供擔保後為系爭禁
    止處分行為，應予准許。又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
    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
    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
    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
    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定
    先例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
    其於假處分期間，未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利益，而
    得以不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取得對價而生之法定利
    息損失為衡量依據。查本件假處分係使抗告人等禁止處分景
    實公司股份共2,318,814股，則法院酌定本件假處分擔保金
    額時，自應斟酌抗告人因此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
    原裁定審酌景實公司現發行6,600,000股，每股金額為10元
    ，據以計算系爭股份價額共2,318萬8,140元，以及本案訴訟
    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考司法院先前公佈之各級法院辦
    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審酌兩造間本案訴訟第一審、第二審
    、第三審審判期間約為1年4個月、2年、1年，預計本案訴訟
    期間為4年4月，據以估算抗告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因不能
    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所受損害額為502萬4,097元【計算式：
    23188140元×5%×（4+4/12）＝502409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故酌定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供擔保後，抗告人就系爭
    股份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經核應屬有
    據適當。
六、綜上，相對人聲請就抗告人所持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行
    為之假處分，其就假處分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已有所
    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於原法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
    補釋明之不足，原裁定據此酌定上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
    供擔保而為本件假處分，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相對人於原法院
    另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禁止何德仁、何連雪
    行使景實公司之董事、董事長權之定暫時狀態處分部分（即
    相對人於原法院請求聲明第二項部分），原法院並未為准駁
    之裁定，係屬原法院漏未裁定之問題，本院不得加以審究，
    此部分相對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3條規定，聲
    請原法院為補充裁定，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24號
抗  告  人  何德仁  
            何連雪  
共同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何珊珊間假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旨在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抗告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此項關於假扣押之規定，依同法第533條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查相對人聲請本件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准許後，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已於民事抗告狀、抗告理由一狀陳述其意見(見本院卷第11-17、169-174頁)，相對人亦提出民事答辯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43-52頁)，已符合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伊與抗告人何德仁、何連雪（下分稱姓名，合稱抗告人）原為第三人景實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實公司)之股東，並分別擔任監察人、董事及董事長，嗣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民國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各與伊簽訂股權讓渡書（下稱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等景實公司持股1,267,996股、1,050,818股共計2,318,814股（下分稱持股股數，合稱系爭股份）予伊，經伊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購股款匯入抗告人之帳戶後，抗告人並於翌日將系爭股份移轉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完畢。惟其後抗告人遭第三人何俊強勸說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經伊表示拒絕後，抗告人竟利用其等持有利用景實公司於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台」（下稱系爭平台）帳號密碼之便，將系爭股份又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以系爭股份1股新台幣（下同）10元計算，造成伊受有系爭股份損害2,318萬8,140元，為恐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予第三人，而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禁止登記抗告人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稱系爭禁止處分行為）。原法院裁定准予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為抗告人提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抗告人就登記其等名下之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敘）。
三、抗告意旨略以：景實公司為伊等夫妻所創設營運，僅係將部分股份登記予伊等子女即相對人與第三人何俊寬、何俊強各142萬7,062股，歷年均無變動。系爭股權讓渡書係相對人利用伊等年事已高，夾帶於景實公司予伊等簽署相關文件內，引導伊等無意識簽名其上，伊等並無出售系爭股份予相對人之意，其後相對人擅自於113年1月10日，將系爭股權讓渡書所載股款匯入伊等久未使用帳戶後，於翌日（11日）未經何連雪同意，擅自取用何連雪健保卡，指示長期配合景實公司之第三人蕭勝賢會計師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嗣於同年3月11日伊等與蕭勝賢聯繫辦理相關事宜，才被告知上情，其後伊等於同年3月12日即將相對人上開匯入伊等帳戶之股款匯還相對人，並將系爭股東名簿系爭股份登記變更回復伊等名下，係將相對人不實申報回復合法狀態，且伊等未將股票交付相對人，亦未背書轉讓予相對人，不生移轉系爭股份效力。又伊等其後並無就系爭股份有何脫產、隱藏或為不利益處分，系爭平台係行政申報作業，與股份是否轉讓及生效不相干，況伊等目前均非景實公司董事長，亦無持有系爭平台帳號密碼，無可能將系爭股份轉予第三人，是以相對人所提證據，至多僅能釋明其有假處分之請求，惟並未釋明其請求系爭股份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之假處分原因，縱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能補釋明之欠缺，原裁定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自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假處分聲請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亦為同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假處分之請求，係指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以外之發生緣由；所指假處分之原因，即該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亦即該請求標的物從前存在之狀態現在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包括就其物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諸如債務人就該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或隱匿該財產等屬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648號裁定參照)。而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即為已足。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即不得謂為未釋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85號裁定參照)。又假處分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裁判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至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應於現在或將來有訴訟繫屬時，請求法院為本案之判決，以資解決，尚非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72號、100年度台抗字第681號裁定參照)。是債權人起訴主張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非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裁定所能審究(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266號裁定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伊與何連雪、何德仁為景實公司股東，分別擔任該公司監察人、董事長及董事職務，何連雪、何德仁分別於112年11月6日、12月12日與伊簽訂系爭股權讓渡書，出售其等所持之景實公司股份1,267,996股、1,050,818股予伊，伊依約於113年1月10日將應付購股款12,923,400元、10,710,000元匯入何連雪所有彰化商業銀行（下稱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何德仁所有彰銀雙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抗告人並依約將其等系爭股份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伊，嗣抗告人於同年3月12日反悔，向伊表示不願出售系爭股份，將上開款項匯還予伊，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遭伊拒絕後，抗告人即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登記登載於伊名下之系爭股份全數移轉回抗告人名下，致伊受有系爭股份權利之損害，嗣抗告人另召開景實公司113年股東會，並以上開不實登記之股份，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議，侵害伊股東權益，經伊對抗告人及景實公司等人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案號：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74號，下稱系爭事件）等語，有相對人提出景實公司111年10月1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系爭股權讓渡書、113年1月10日永豐銀行匯款單、113年1月11日景實公司申報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何德仁與相對人LINE對話紀錄、何德仁與相對人及何俊強、何俊寬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相對人於113年3月19日寄發抗告人之存證信函、景實公司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112年11月間何德仁與相對人對談錄音光碟及譯文、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系爭事件起訴狀可參（見原審卷第21-27、28、30、31、33-35、37-39、43、45-49、55頁；本院卷第55-64、65-67、69-71、73-158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至抗告人辯稱其等係遭相對人不當引導而簽署系爭股權讓渡書，其等無讓與系爭股份之真意，或以系爭股權讓渡書真偽不明，亦不知相對人將購股款匯予其等，兩造無系爭股份買賣關係，其等業已匯還上開款項，並自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申請更正將系爭股份登記回復其等名下云云，此係對相對人是否合法取得系爭股份權利及得請求抗告人返還系爭股份之權利之抗辯，尚待本案訴訟解決，依前揭規定，非本件假處分程序所應審酌，附此敘明。
　㈡關於本件假處分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利用系爭平台，將股東名簿上登記其名下之系爭股份擅自變更登記至抗告人名下，又持以變更後之持股參與選任景實公司董、監事之決議等情，業據其提出上揭股東名簿、景實公司113年6月12日股東會議記錄及最新董監事登記資料（見原審卷第33-35、55頁，本院卷第69-71頁），足認相對人就本件有因請求標的之現況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處分原因，非毫無釋明。參以抗告人表示，抗告人係於113年3月11日，擬對包括系爭股份在內之財產傳承預作規劃安排，向蕭勝賢會計師請益，得知系爭股份於113年1月11日以買賣原因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予相對人名下一節，其等乃於113年3月14日將上開景實公司股東名簿變更登記再自行辦理變更移轉回抗告人名下等情，有抗告人提出之抗告狀及113年3月14日股東名簿可參（見本院卷第13-14、21頁），另依相對人提出同年3月12日其與何德仁、何俊強及何俊寬等人之對談錄音譯文，觀諸其中對談内容期間何德仁表示「（何德仁）：阿現在我……我現在如果說她按照我賣的再還回去不行嗎？……是要我現在要更多錢跟你買？還是怎樣？（何珊珊）：買多少什麼買法？我會考慮……可是我要知道誰買、什麼價位、什麼買法？然後未來怎麼做？」（見本院卷第57、58頁），可知抗告人於113年3月12日向相對人要求購回其出售系爭股份，應係就系爭股份另有規劃安排之想法，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其後反悔要求伊返還系爭股份予抗告人，經伊表示拒絕後，即擅自利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回抗告人名下，則抗告人恐再將系爭股份移轉或處分予第三人，而發生變更現狀情事致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等情，已有所舉證，倘若抗告人將系爭股份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系爭股份現況確將發生現狀變更情事，將致相對人所為本案請求日後確有不能或甚難執行之虞，堪認相對人已就假處分之原因亦已有相當釋明，抗告人抗辯其等並未有脫產、隱藏系爭股份或為相關處分等行為，相對人未釋明本件有假處分原因云云，自非可採；至抗告人另以景實公司現已改選董監事，董事長為何俊強，其等均非現任負責人，無從使用系爭平台將系爭股份移轉第三人，抗辯本件並無假處分原因云云，惟查，抗告人自陳系爭股份之實體股票在抗告人持有中（見本院卷第14頁），故縱令抗告人現無使用系爭平台之權限，仍得持系爭實體股票將系爭股份權利之現狀為法律上之處分或事實上之處分，是以抗告意旨執以上情，抗辯相對人未釋明本件假處分原因，請求廢棄原裁定，亦非可採。
　㈢相對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既已為相當之釋明，縱其釋明尚有不足，惟其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自已符合假處分之要件，故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股份供擔保後為系爭禁止處分行為，應予准許。又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定先例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因假處分可能所受之損害，乃其於假處分期間，未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利益，而得以不能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之取得對價而生之法定利息損失為衡量依據。查本件假處分係使抗告人等禁止處分景實公司股份共2,318,814股，則法院酌定本件假處分擔保金額時，自應斟酌抗告人因此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原裁定審酌景實公司現發行6,600,000股，每股金額為10元，據以計算系爭股份價額共2,318萬8,140元，以及本案訴訟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考司法院先前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審酌兩造間本案訴訟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審判期間約為1年4個月、2年、1年，預計本案訴訟期間為4年4月，據以估算抗告人於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系爭股份所受損害額為502萬4,097元【計算式：23188140元×5%×（4+4/12）＝502409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故酌定相對人以502萬5,000元供擔保後，抗告人就系爭股份於本案判決確定前，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經核應屬有據適當。
六、綜上，相對人聲請就抗告人所持系爭股份不得為系爭禁止行為之假處分，其就假處分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均已有所釋明，雖其釋明尚有不足，惟於原法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裁定據此酌定上開擔保金額，准許相對人供擔保而為本件假處分，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相對人於原法院另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和解前，禁止何德仁、何連雪行使景實公司之董事、董事長權之定暫時狀態處分部分（即相對人於原法院請求聲明第二項部分），原法院並未為准駁之裁定，係屬原法院漏未裁定之問題，本院不得加以審究，此部分相對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33條規定，聲請原法院為補充裁定，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